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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保 障自学考试应考者（以下简称考生） 的合法权益，促进自学考 试工作科学有序发展，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考籍管理工作规定》和甘肃省教育考试院《甘肃省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实施细则》， 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我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 专业学习的考生。

第二章  学习期限

第三条  应用型专业实行注册制，学习期限 2 年。学制期 满仍未毕业者，须按相关政策要求，登录甘肃省教育考试院网 上报名平台， 自行报名缴费参加未通过课程考试。试点专业考 生按相关政策执行。
第三章  考生注册

第四条  凡报考我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的考生，应在规定期限内持身份证、毕业证等有关证件，在主考院 校授权的助学点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未能按期办理注册，将视 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五条  考生须按学院规定，办理缴费注册手续。不缴费 超过两周者，按自动退学处理。
第四章  成绩考核与管理

第六条  考生必须参加本专业考试计划所规定的所有课程 和相关实践性环节考核。考生取得一门以上（含一门） 课程的 合格成绩，建立考籍档案。
第七条  考生需按照主考院校制定的助学计划，按要求在 网络助学综合评价平台上进行在线学习。
第八条  考试分为国家统一考试和过程性课程考试，试点 专业的考试成绩由网络助学综合评价成绩和笔试（在线考试） 成绩按规定的比例综合评定，具体要求详见《兰州大学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网络助学综合评价实施细则（试行）》，各科考试 成绩记入考籍档案。
第九条  不能按时参加考试的考生视为缺考，经学院批准 后方可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补考。
第十条  符合免考条件的考生，须持相关证明材料在规定 时间内办理免考手续。具体要求按《兰州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应用型专业课程免考（顶替） 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第十一条  学制期满仍未毕业者，可继续报名参加相关课程的考试，网络助学综合评价成绩每考期只能获得一次，两年 未毕业转入社会考试，转入社会考试后，未通过统考课程的网 络助学综合评价成绩保留两年，两年后网络助学综合评价成绩 作废， 以国家统一考试成绩为准，不再进行成绩合成。
第十二条  考生在国家考试过程中存在违纪或作弊行为 的， 由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审核认定，违规事实计入当次诚信档 案，并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给予相应处罚。
第五章  退  学

第十三条  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退学：
（一） 自愿申请退学。
（二）每学年第一学期逾期 2周不缴费注册。
（三） 经医院诊断因伤病无法继续学习。
（四） 学制期内全部或大部分考试课程不合格。
第十四条  考生本人申请退学须向所在助学点提交书面申 请，经学院审核，甘肃省教育考试院批准后方可办理退学手续。
第十五条  考生信息注册前申请退学的学生，退还本学年 学费。考生信息注册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收取的报名考试费 及电子注册费不予退还；剩余学费按《兰州大学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应用型专业考生退学退费管理规定（试行）》执行。

第六章  毕  业

第十六条  考生取得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合格成绩、实践性环节考核合格、毕业论文（设计） 合格、思想品德 鉴定合格，并取得专科毕业证后， 由甘肃省考委颁发相应专业 本科毕业证书，主考学校副署验印。
第十七条  根据《兰州大学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工作细则 （修订） 》规定，符合学士学位申请条件 者， 由兰州大学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
第十八条  毕业证书或者毕业生审批登记表遗失、损毁， 不予补发，可补办毕业证明书或者复印（打印） 毕业生审批登 记表。考生可持相关证明材料到省教育考试院补办毕业证明或 毕业生审批登记表。毕业证明书与毕业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加 盖印章的毕业生审批登记表复印（打印）件与毕业生审批登记 表有同等效力。

第七章  附  则

[bookmark: _GoBack]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由兰州大学网络与 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如遇国家、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和学校 出台新政策，按最新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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